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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與範圍 

1.1 規範圖書暨資訊委員會議籌備及召開之程序，以利全校圖書暨資訊相關業務之運作。 

1.2   適用於圖書暨資訊委員會。 

 
2. 參考文件 

2.1 校內相關法規： 

2.2.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。 

2.2.2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委員會設置辦法。 

 
3. 權責單位 

3.1 圖書暨資訊委員權責單位為該會議。 

3.2 議事工作由圖書暨資訊處辦理。 

 
4. 對象 

4.1 當然委員：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圖書暨資訊處處長、圖書暨資訊處副處長、主計主任。 

4.2 推選委員：由各學院推選教師代表各二名(共教中心及法政學院各一名)、學生會推選學

生代表一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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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 流程圖 

 

 
 

圖書暨資訊委 
員會作業開始 

 

 
推選各學院圖書暨 

資訊委員 每學年辦理一次 
（每年 8 月） 

 

 
印發會前通知 

（開會前 1 個月） 
 

 
彙整上次決議執行 
情形、各單位工作 

報告及提案 
 

 
印發開會通知 

及議程 
 

 
召開圖書暨 
資訊委員會 

（每年 5 月及 11 月） 
 
 

以電子郵件傳送會 
議紀錄草案予圖書 
暨資訊委員審核 

 

 

核定會議紀錄 

 

 
 

印發會議紀錄公告 
於圖書暨資訊處 

網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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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作業內容 

 6.1 每年 8 月推選各系圖書暨資訊委員及圖書暨資訊委員會學院代表。 

 6.2 圖書暨資訊委員會召開前一個月，印發會前通知給當然委員及學院代表。 

 6.2.1 通知本處各單位繳交工作報告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。 

 6.2.2 通知各單位及出席代表提案截止時間。 

 6.3 彙整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、工作報告及提案資料。 

 6.4 不適宜之提案退回原提案單位或代表，其餘提案排序。 

 6.5 會前 3 天以電子郵件發送開會通知及議程。 

 6.6 會議召開完畢，於 2-3 週內以電子郵件給圖書暨資訊委員，審核會議紀錄草案。 

 6.7 圖書暨資訊委員會紀錄陳送校長核定。 

 6.8 會議紀錄寄發委員並公告於圖書暨資訊處網站。 

 6.9 圖書暨資訊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開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
 
 

 
 

7. 

 

 

 

8.        

控制重點 

  7.1    彙整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、工作報告及提案資料。 

  7.2    圖書暨資訊委員會由副校長召開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。 

 

附件 : 無。 

8.  

 

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   

 


